










开展助餐的，助餐满120天，每月 按3000元补贴 (当月

助餐20天以上计算为一个月 ， 不足20天不予 计算 ) , 全年

最高补贴3万元 。

既开展活动又开展助餐的， 两项合计，全年最高补贴3

万元。 根据财力状 况，若市级补贴标准提升后，本 补贴办

法将做相应调整。

第二十三条   运营补贴资金仅用于支付日间照料中心

设施设备购置、 维修以及水、 电、 气、 暖、 工资等 费用，

不能用于食材购置。

第二十 四条   乡镇 (街道) 每年1月15日前申请上年度

日间照 料中 心运营补贴，运 营补贴须有真实、 有效 、 完备

的数据和资料，如有弄虚作假、 骗 取补贴等行为， 一经查

实， 对 申请 人及相关责任人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 五条  本办法 自2026年1月 1日起正式施行， 原

《高平市城乡社区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 心运营管理办法》 (高

民函 (2020) 16号) 同时废止。 各乡镇 (街道) 要提前安

排部署，做好新旧运营管理办法的平稳转化。

高平市民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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